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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門人」與後流放時期《聖經》的身份

認同觀1

孟振華

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員長講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對於「自我J 和「他者」的身份判定，是古今中外的

人類社群都要面對的問題， <:聖經〉作者也不例外:何為

「以色列人J ?何為「外邦人J ?如何界定兩者的邊界?

兩者的關係又怎樣?如果說，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只有單純

的種族區別，那麼，在猶大王國尚未滅亡之時，因為對外

有邊界的存在，國家內部的大部分國民有著共同的祖先和

生存歷史，故而對「外邦人」的判定也許比較容易。不過，

斯帕克斯 (Kenton L. Sparks) 等人則認為，即使在《希伯

來聖經》被據前的歷史書和先知書中，傳統意義上「種族」

的分別也只佔坎要地位，並非區分內外的標誌;血統、語

吉、地域等要素在以色列人界定自身身份的時候沒有甚麼

影響。 2而這也是基督教的主流觀點: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

1.本文的寫作得到「道風研究基金」的資助，深表謝忱。

2. l(，由個n L. Sp缸ks ， <:古代以色列的民族和身份>> (Ethnicity and Identity in Ancient Israel; 

Winona Lake，的: Eisenbrauns, 1998) 。持類似觀點的著作，另有 Frank R. VanDeveld叮 2

《寄居者之路: <聖經〉的信仰旅程>> (The Road of the Sojoumer: The Biblical Joumey of 

Faith;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自s， 1988) 和 Steven Elliott Gros旬， <: <聖經〉的國籍觀
念古代和現代>> (Biblicallde，叫 ofNationality: Ancient and Modem; Winona Lake，的，

Eisenbraun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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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區別，或者說確定「真以色列人」的標準，乃是宗教。

另一方面，由於歷史背景的變化，以色列人對身份的

判定在後流放時期3變得更為重要、敏感而複雜。因為此時

的猶大已經淪為波斯帝國的一個省，不但失去了地理上的

國界，文化的疆界也越發模糊。關於此時的狀況， {聖經》

中的《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和《歷代志〉是僅有的

歷史資料，也便成為研究所依據的原始文本。但目前為止，

學者分析這一問題的時候往往還是把焦點放在《以斯拉記》

和《尼希米記》的經文描繪的負面群體上，討論他們的來

歷以及如何、為何被排斥;而對建構身份的另一個方面一一

接納一些人成為「自己人」的闡述卻還不夠。猶大社會的

核心是以神廟為中心的祭司、利未人以及當地的地方官的

聯盟，這一點不容置疑;與此同時，一個新興團體也被接

納進了統治階層，成為他們的一員，他們的情況值得關注。

這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守門人」

一、撲朔迷離的列表與家譜

希伯來語的「守門人J (ï，l)(Zj)從「大門 J (ï叫)一

詞衍生而來。 4在《希伯來聖經》中，它的各種形式5共出現

過三十七次。其中，有三十四吹都出現在《歷代志) (二

十吹) 、《以斯拉記) (四次)和《尼希米記) (十吹)

這幾卷回歸時期完成的書卷中。而在這些書卷之外，他們

只有三坎6被提及。可以看出，在被據前的歷史記載中， I守

3. 對於《舊約》時代以色列人自波斯返回巴勒斯坦地區生活的這段時期，學術界有不同的

說法，包括波斯時期 (Persian Period) 、第二聖殿時期 (Second Temple Period) 、重建

時期 (lt臼toration Period) 以及後流放時期 (Post-Exilic Period) 等等，本文主要採用「後
流放時期」的說法。

4 在不同的經文中，因為時代背景的差別，守門人守衛的不僅有聖殿之門(如代上 26:12) , 

也可能是會幕之門(如代上 9:2 1) ，作者或編者並沒有刻意區分。

5 包括單數 h~l1i) 、複數(巳門抑或口叮叮:6)及加冠詢、建祠的例子。

6 分別是: r守望的人又見一人跑來，就對守城門的人說， r又有一人獨自跑來。.1 J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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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人」作為一個群體的角色並不明晰。因此，我們需要把

焦點對準後期的經文。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提及「守門人」共有十

四吹。雖然吹數並不算多，但從經文中可以看出，守門人

是回歸者列表內一個必不可少的團體，和祭司、利未人並

列(拉 2:42 ' 7:7 ;尼 7:1 、衍， 10:29 (28)) ， 7即使在以

斯拉所列的通婚名單中也是如此(拉 10:24) 。他們擁有自

己的房屋土地(拉 2:70 ;尼 7:73 ' 10:40 (39)) ;以色列

人有義務供養他們，而他們收取奉獻時也享受祭司、利未

人的待遇(尼 12:45 、 47 ' 13:5) 。由此可見，以斯拉、尼

希米時代的守門人地位相當高。

但另一方面，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隻盲片語

的介紹提供的資訊卻不多。兩卷書並沒有像《歷代志〉一

樣列出守門人的詳細家譜， 8也沒有記載他們任何具體的功

績。他們來自何方，又擔負甚麼重要使命，乃至被如此高

舉?讓我們先看看清單與家譜提供的資訊。

1. <以斯拉記》輿《尼希米記》中的家譜

《以斯拉記》和《以斯得拉記》所記載的被據歸因者

名單中，提到「守門的:沙龍的子孫、亞特的子孫、建們

的于孫、亞谷的子孫、哈底大的子彈、朔拜的于孫，共一

下的獨) r他們就去叫守城門的，告訴他們說， r我們到了亞蘭人的營，不見一人在

那里，也無人聲，只有挂著的馬和驢，帳棚都照舊。』守城門的叫了原守門的人來，他

們就進去與玉家報信。 J (王下 7:10-11) 而《歷代志》對這一事件的記載與《列主紀》

稍有出入，後文將會討論。

7. 本文新引章節號，以希伯來文為索拉 (Masoretic) 抄本為準;如中英文譯本的章節號與

之有出入，則在方括號襄列出。

8. 埃斯肯納齊 (T祖師 Cohn Eskenazi) 認為， <以斯拉尼希米記》的作者介紹人物、

群體時惜墨如金，唯一的例外是以斯拉的家世介紹(拉 7:1-6) ，為的是突出其個人形

象。參見T咄咄 Cohn Eskenazi , <在散文的年代(以斯拉一尼希米記〉的文學解讀》

(In an Age 01 Prose: A Literary Approach 如 Ezra-Neh酬iah;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88) ，頁 136 。但我們在下面的討論中也會提到《尼希米記》列出的有關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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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三十九名 J (拉 2:42 ;以斯得拉記上 5:28) 0 {尼希米

記》第七章的名單基本相同，唯一的區別在於人數成了「一

百三十八名J (尼 7:45) 。可以推斷，這幾份家譜中有關

守門人的資料來源是一致的，人數的差別可能由自然死亡

或抄寫錯誤等原因導致。

不過，無論《以斯拉記》、《以斯得拉記》還是《尼

希米記:> '都隻字未提某位守門人的利未血統。 9這份名單

中，哈底大和朔拜這兩個名字都是《聖經》中僅有的兩吹

出現;亞特被提及的故數多一些，但也只是作為家譜里的

祖宗被一筆帶過的， 10唯一的例外是籤名名單中位列「民眾

的首領J (尼 10:18 (17) )。不管是不是同一個亞特， {聖

經》都沒說他是利末人。沙龍(也加或l:J?ili) 則是非常常見

的猶太名字，在《聖經》中出現了二十五吹(王下 15:13 、

14 、 15 ' 22:14 ;代上 2:40 、 41 ' 3:15 ' 4:25 ' 5:38 (6:12) 

5:39 (6:1訓 , 7:13 ， 9:17 、 19 、 31 ;代下 28:12 ' 34:22 ; 

拉 2:42 ' 7:2 ' 10:24 、 42 ;尼 3:12 ' 7:45 ;耶 22: 11 ' 32:7 ' 

35:4) 。使用這個名宇的有以色列的君王(王下 15:13-15) 、

掌管禮服的神職人員(王下 22: 14) ，還有很多只是在家譜

中被提及名字的祖先。很難判斷守門人族譜中的沙龍和因

通婚被點名批評的沙龍(拉 10:24) 是否同一個人，但《以

斯拉記》和《尼希米記》都沒有把沙龍同利未人聯繫起來;

而和沙龍一道被批判的提聯和烏利也沒有任何相關的身份

資料。

家譜中的建們和亞谷作為守門人在《尼希米記》十一

章 19 節和十二章 25 節中「親自」出現。由於經文加了一

句「並他們的弟兄(口i1'n~ì ) J ， 11而「弟兄J 有時可以指

9 唯一一點線索可能是 [我吩咐利未人潔淨自己，來守城門。 J (尼 13:22)

10. <以斯拉記》二章 16 節; <尼希米記》七章 21 、 45 節。

11 和合本的「並守門的弟兄J '沒有表達出所有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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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親族，因此我們也難以判斷這裹的達們、亞谷是否就是

家譜里的那兩位。在《尼希米記》人章 7 節中，亞谷倒是

的的確確位列利未人之中，不過經文並沒有說他就是守門

的那個亞谷，何況《以斯拉記》的列表還提到了另一個亞

谷(拉 2:45) ，是尼提寧人的祖先。這可能也是多人重名

的例子。

《尼希米記》十二章 25 節提到和達們、亞谷同時守門

的還有瑪他尼、八布迦、俄巴底亞和米書蘭。俄巴底亞是

個普遍的名字，在《歷代志》家譜中曾有出現(代上 3:21 ; 

12:10 (12夕，和合本譯為俄巴底雅) ) ，也有先知以此為

名。在《以斯拉記》跟隨以斯拉回歸的名單中有一個俄巴

底亞(拉 8:9) ，是名大族長。《尼希米記》的黨名名單提

到了一位祭司俄巴底亞(尼 10:6 (5) ) 

「米書蘭j 之名則更為常見: <:歷代志》家譜提到了

很多米書蘭，但不是非利未支派的成員(代上 5:13 ， 8:17 ' 

9:7 、 8 、 11 、 12) 就是被擴後的王族(代上 3:19 、 20)

《歷代志下》三十四章 12 節的米書蘭是「哥轄子孫J '也

就是利未人，但他生活在約西亞時代，比回歸早了上百年。

而即使在《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中就有很多不同的

米書蘭了。比如尼希米修築城牆的名單就提到了三個(尼

3:4 、 6 、 30) ，此外還有祭司(尼 8:4 ' 10:7 ' 12:16) 、便

雅憫人(尼 11:7) 等。

瑪他尼的情況與此類似:儘管《尼希米記》記載了利

未人瑪他尼(尼 11:17 ' 11:22 , 12:8) ，但以斯拉的通婚名

單中就有四個不同的瑪他尼(拉 10:鈞、 27 、 30 、 37) 。八

布迦在《尼希米記》被提到是瑪他尼的弟兄(尼 11:17 ' 

12:9) ，也是利末人;但《尼希米記》十二章 25 節的名單

並沒有說守門人瑪他尼和人布迦有這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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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孤零零的人名列

表沒有提供更多的身份資訊。上面所有的名字與守門人聯

擊時，都從未加上任何「祭司 J 或「利末人j 的頭銜。守

門人位列利未家族的家譜之內，則是《歷代志》獨有的。 12

2. <歷代志》中守門人的家譜與列表

《歷代志上》

26:1 守門的班次記在下面:可拉族亞薩的子孫中，

有可利的兒子米施利米雅。

26:2 米施利米雅的長子是撒迦利亞，次子是耶壘，

三子是西巴第雅，四子是耶提聶 3

26:3 五子是以攔，六子是約哈難，七子是以利約乃。

26:4 俄別以東的長子是示瑪雅，次子是約薩拔，三

子是約亞，四子是沙甲，五子是拿坦業，

26:5 六子是亞米利，七子是以薩迦，八子是因此烏利

太，因為上帝賜福與俄別以束。

26:6 他的兒子示瑪雅有幾個兒子，都是大能的壯

士，掌管父親的家。

26:7 示瑪雅的兒子是俄得尼、利法益、俄備得、以

利薩巴。以利薩巴的弟兄是壯士，還有以利戶

和西嗎迦。

26:8 這都是俄別以東的子孫，他們和他們的兒子並

弟兄，都是善於辦事的壯士。俄別以東的子孫

共六十二人。

12. 關於《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和《歷代志》的關係問題，學術界歷來有很多爭議。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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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施利米雅的兒子和弟兄都是壯士，共十八人。26:9 

米拉利子孫何薩有幾個兒子:長子是申利，他26:10 

原不是長子，是他父親立他作長子。

次子是希勒家，三子是成巴廈雅，四子是撒迦26:11 

利亞。何薩的兒子並弟兄共十三人。

這些人都是守門的班長，與他們的弟兄一同在26:12 

耶和華殿襄按班供職。

他們無論大小，都按著宗族摯籤，分守各門。26:13 

摯籤守東門的是示利米雅。他的兒子撒迦利亞26:14 

是精明的謀士，摯籤守北門。

俄別以東守南門。他的兒子守庫房。26:15 

書聘與何薩守西門，在靠近沙利基門，邁著往26:16 

上去的街道上，班與班相對。

每臼東門有六個利未人，北門有四個，南門有26:17 

四個，庫房有兩個，又有兩個輪班替換。

在西面街道上有四個，在遊廊上有兩個。26:18 

以土是可拉子孫和米拉利子孫守門的班次。26:19 

團 1 :三大守門人家挨FT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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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對守門人來源的語焉

不詳形成鮮明對照的是， {歷代志》第一吹介紹守門人之

長沙龍時，明確指出他是「可拉的曾孫、以比雅撒的孫于、

可利的見于J (代上 9:19) ，家譜介紹的第一位守門人領

袖米施利米雅也是「可拉族亞薩的子孫J 、「可利的兒子」

(代上 26:1 ) 。亞菲特 (Sara Japhet) 認為沙龍(口加)和

米施利米雅(ii'D切也)這兩個輔音相近的名字只是在拼寫上

有所區別，指的實際上是同一個人。 13不過第九章的沙龍是

回歸時期的(很可能是《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列表

中的那個) ，第二十六章描寫的則是大衛時代的事。另一位

守門人領袖何薩也是「米拉利于孫J (代上 26:10) ，米拉

利是利未的見子(創 46:11 ;代上 5:27 [6:1) ; 6:1 (16) ) 

可拉則是利未的曾孫(民 16:1 ;代上 6:38) 。從圖 1 中，我

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這兩個家族的來源: (歷代志》把這

兩個守門家族都納入了利末人之中。

但家譜用五節篇幅(代上 26:4-8)描寫的俄別以東家

族卻沒有利未痕跡。一方面，俄別以東有名有姓的兒于達

八人之多(代上 26:4-5) ，超過了沙龍/米施利米雅的七

個(代上 26:2-3)和何薩的四個(代上 26:10-11) ，原因是

「上帝賜福與俄別以東J (代上 26:5) ;而且他家族的六

十二人(代上 26:8) 也遠遠超過沙龍/米施利米雅家族的

十八人(代上 26:9) 和何薩家的十三人(代上 26:11) ;此

外，前文討論的h一吉司在本段的四吹出現中，有三吹(代

13. Sara Japh前， { (歷代志上下〉評注> (1 and 11 Chronic/es: A Comm凹的句;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John Knox Pr帥， 1993) ，頁 452 。她在更早的文章中就曾論及第二聖殿時
期詞語的不同拼法，參見 Sara Japhet' ({歷代志》、《以斯拉 尼希米記》的所謂共

同作者說之重探> (The Supposed Common Authorship of Chronicles and Ezra-Nehemiah 

Investigated Anew) ，載《從巴比倫的河邊到猶大高地 e重建時代研究文集>(From the Rivers 

o[Bαbylon 的 the Highlands o[ Jud，αh: Co !lected Studi臼 on the Restoration Period;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2006) ，頁 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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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26:6 、 7 、 8) 都是影容俄別以東家族的人。但另一方面，

這里沒有提及俄別以東的家譜， <:聖經》上其他地方出現

的俄別以東是迦特人(撒下 6:10-11) ，也就是說，不但不

是利末人，甚至也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個外邦人。不僅如

此，俄別以東的家族介紹被置於米施利米雅的家族介紹之

間，而十九節做的總結也只提到可拉子頭和米拉利于頭，

而沒有提到俄別以東。拉德 (Gerhard von Rad) 、威廉姆

森 (H. G. M. Wi11iamson) 和麥肯齊 (Steven L. McKenzie) 

等學者據此認為，俄別以東的部分是後來添加的。 14

然而，如果真是晚期的插入，那就有些難以解釋二十

六章十五節俄別以東與見于守南門和庫房這一記述為何能

與上下文渾然一體。而亞菲特更指出，家譜部分的所謂「插

入J '其實是一個相當精巧的交叉結構:

1. (a) 

(b) 

(c) 

(d) 

I I. (e) 

(f) 

米施利米雅的家譜 (1b-3 節)

俄別以東的家譜 (4-7 節)

俄別以東家族守門人的人數 (8 節)

米施利米雅家族守門人的人數 (9 節)

米拉利家族的家譜 (10-11a 節)

米拉利家族的人數(l1b 節)

可見這一部分並非後期添加。 15諾普斯 (Gary Knoppers) 

則詳細總結了兩方面的觀點，但沒有下定論。“不過就算俄

別以東的部分與其他部分同時完成，也未必能證明整份家譜

14. Steven L. McKenzie' <:歷代志上下:> (1-2 Chronicles; Abingdon 01d Testa血祖t

Commentaries; Nashville: Abingdon 扭曲s， 2004) ，頁 199 '另參見 GaryKnoppers' <: <歷
代志上〉十至二十九章.新譯、介紹與評注:> (1Chronicl.血， 10-29: A New Trm叮lation with 

1，穹的duction and Commenta吵; NewYork: Doubled旬， 2004) ，頁 869-870 的總結。

的 Japhet' <:歷代志上下:> '頁 451 。筆者認為表中米拉利家族改為何薩家族似乎更合適。

16. Knoppers' <:歷代志上:> '頁 8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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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性。通過對家譜人名的分析，我們發現它們相當可

疑。 17其中耶提聶、因此烏利太、俄得尼、利法益、西瑪迦、

底巴利雅草書聘這七個名字在整本《聖經》中只出現過這

一吹，沒有任何旁證。而米施利米雅、撒迦利亞( I亞j

或譯「雅J ) 、耶疊、西巴第雅、以攔、約哈難、以利約
乃、約薩拔、約亞、沙甲、拿坦業、亞米利、以薩迦、俄

備得、以利薩巴、以利戶、申利、希勒家這些名字在《聖

經》中都有多次出現，一般都屬於重名現象。當它們在《歷

代志上》二十六章 1-19 節以外的經文中出現時，也從沒有

和守門的工作聯繫起來。希西家改革時有個示瑪雅是守門

人，不過那時距離大衛時代已有三百多年。只有俄別以東

與何薩例外，前者作為守門人曾在別處被提到三吹(代上

15:18 、 24 , 16:38) ，其中第三狀與何薩並列(這也是何薩

在家譜之外唯一的一吹出現) 。但家譜稱讚的這個俄別以

東卻並非利未人，他在《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中也

從未被提及。由此可見，這份守門人家譜記載的利未後代

在其他經文中與守門工作似乎沒甚麼關標。

另一方面， <:歷代志》提及守門工作時提到的人名，

與利未人也沒有必然聯繫:耶希亞(代上的:24) 、環雅現

和示迦尼雅(代下 31:15) 這三個名字都是《聖經》中唯一

的一次出現;耶利(代上 15:18) 、比利家、以利加拿(代

上的:23) 、耶書亞、亞瑪利雅(代下 31:15) 都有很多重

名，不能肯定他們是利未人。而伊甸(代下 31:15) 這個名

字儘管曾被歸為利未人(代下 29:12) ，但我們也不能肯定

兩處指的是同一人。

因此，儘管《歷代志》提到「利未人中，也有作書記、

17.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人名分析以希伯來文馬索拉抄本為基礎。諾普斯在其評注中詳細

列舉了各希臘文譯本在文字上的差別，參見Knoppers' <:歷代志上:> '頁 861-866 。但
這些差別並不影響下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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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司事、作守門的 J (代下 34:13) ，但除了《歷代志上》

三十六章突兀的家譜和《歷代志下》一句簡單的 f守東門

的利末人音拿的兒子可利 J (31:14) , <:歷代志》和《以

斯拉記》、《尼希米記》一樣，幾乎沒有提及守門人是利

末人的實例。亞菲特甚至認為，就連家譜提到的米施利米

雅與何薩的利未血統傳承也都不明不白，所有守門人的利

未身份都是難以證明的。 18

守門人的人數同樣奇怪。《以斯拉言已》和《尼希米記》

不同地方的記載有「一百三十九名 J (拉 2 :42) 、 「一百

三十八名 J (尼 7:45) 和「一百七十二名 J (尼 11:19) 幾

種說法，差別不大。《歷代志》記載被擴回歸的有「二百

一十三名 J (代上 9:22) ，與前面的統計也在一個數量級

別。但《歷代志》聲稱大衛時代的守門人「有四千人J (代

上 23:5) ， 19就實在太誇張了。不過，正如亞菲特指出，大

衛時代的守門人系統可能從沒有真正運行過， 2。我們對《歷

代志》提到的數宇也大可不必較真。

總之，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的經文並沒有表

明守門人的利未身份，而較晚成書的《歷代志:> {盡管把他

們列入利末人之列， {旦該家譜卻漏洞百出，不足為信。

二、守門人職任的經文分析

既然守門人的利未身份如此可疑，那這一群體為甚麼

能在後流放時期地位顯赫?我們需要從他們擔任的角色具

體分析。

在梅耶斯 (Jacob M. Myers) 等評注者看來，守門人不

18. Japhet' {歷代志上一門 ，頁 453 。

19 一般認為，根據《歷代志》二十六章 8. 9 、 11 節的家譜計算的九十三人(六十二加十

八加九十三)是守門人的領袖人數。

20. Japh前， {歷代志上下> '頁 4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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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是比較低等的神職人員，並不太重要。 21 然而，細看《歷

代志上》二十六章家譜的經文，似乎並非如此。作者在 6 、

7 、 8 、 9 這四節經文中連續使用了勻，們一詞22形容守門人家族

的成員。這個詞原意是「力量」、 「英勇」、「軍隊J

「壯士」等等，在上述家譜以外的《歷代志》經文一共出

現了五十吹(代上 5:24 ， 7:2 、于 7'9 、 11 、 40 ， 8:40 ' 9:13 ' 

10:12 ' 11:22 、 26 ' 12:9 (8) 、 22 (21) 、 26 (25) 、 29 ( 

28) 、 31 (30) ， 18夕， 20: 1 ' 26:30 、 31 、妞， 28:1 ;代下

9:1 ' 13:3 (兩次) , 14:7 (8) (兩吹〕、 8 (剖， 16:4 、 7 、

8 , 17:2 、 13 、 14 、 16 、 17' 23:14' 24:鈞、 24 (兩次) , 25:6 , 

26:11 、 12 、 13(兩吹〕、 17 ' 28:6 ' 32:21 , 33:14) 0 23其

中只有六吹(代上 10:12 與撒上 31:12 '代上 11:22 與撒下

23:20 '代上 18:9 與撒下 8:9 '代下 9:1 與王上 10:2 '代下

16:4 與王上的20 '代下 23:14 與王下 11:15) 屬於與《申

命記》歷史明顯的平行經文，其餘的使用基本可以看作出

自《歷代志》編者的手筆。而所有這些經文基本都與軍隊

有關，只有《歷代志上》九章 13 節肯定是個例外。 24布勞

恩 (Roddy L. Braun) 同樣注意到這一聯繫，但辯解稱歷代

志編者是在用一個軍隊的榮譽稱號來褒揚神職人員。 25然

21.參 Ja∞，bM.Mye:凹， <:歷代志上> (1 Chronicles; Garden C旬， NY﹒ Doubleday， 1965) 

頁 176 ; Roddy L. Bra咽， <:歷代志土> (J Chronic/，呵;W臨睡， TX: Word Books, 1986) 

頁 252 。
22 馬索拉學者根據位豈不同分別標記為加。 (6 、 8 節)和旬，π(7 、 9 節)

23 這一統計與賴特 (John WesleyWright) 的結果稍有出入。賴特把《歷代志下》十四章 7

(8) 飾的出現計算為一次。參見 John Wesley Wright , (守衛大門﹒《歷代志上》二十
六章 1-19 節與守門人的角色> (伽叫ngthe Ga臨: 1 Chr，個cles 26.1-19 血d the Role of 

Ga祖:ke句臨 in Chronicles) 載<: (舊約〉研究期刊> (Jouma/戶r the S，甜dyof的eOld

T臼tament， 48 [1990]) ，頁 69-81 0

24 賴特認為〈歷代志上》二十六章 30-32 飾的例子也與軍事無關。 Wright ， (守衛大F肘，

頁 70 。但並不能排除「辦理耶和華/上帝和主的事J (代上 26:30 、 32) 也包含了軍事

芳面的事務。雅里克 (John Jarick) 甚至認為這段文字正是為了把利未人與軍事活動緊

密地聯緊起來。參見 John Jarick , <:歷代志上> (J Chronid帥; London; New York: She血eld

AcademicP扭扭， 2002) ，頁 150 。

25. Braun' <:歷代志上> '頁 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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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並沒有任何理由能夠把作為神職人員的祭司和利末人

排除在軍事行動之外。利未人從軍的先例也具有經文依據

(代上 12:27 [26) ) 

而當我們進一步分析《歷代志上》二十六章 1 至 11 節

中怖的上下文，就能發現守門人與軍隊有緊密的聯繫。原

文用句句鬥門，:!~形容作為示瑪雅的兒子(代上 26:6) ，這一片

語在《歷代志》的其他經文中一共出現十九次(代上 5:24 ' 

7:2 、 5 、 7 、 9 、 11 、 40 ' 9:13 ' 12:22 [21) 、 26 [25) 

31 [30) ， 26:31; 代下 14:7 [肘， 17:13 、 14 ' 26:12) 

除了九章的節之外，一般都用來描寫軍事領袖。而在同為

家譜的《歷代志上》第七章，明顯是影容軍隊領導人的(代

上 7:5 、 11 、 40) 。更巧的是，第七章的那些軍事指揮官同

時也是「族長J Ü:lm:!~-付出口叩開、 n':!~i1 'tD~i或m:!~ n':! '!Zi~i) 

(代上 7:2 、 7'9 、 11 、 40) ，和示瑪雅的兒子「掌管父親

的家J (口伸到付出口句!ZiOO) 又恰好對應。 26

原文用句句們-'::I:!形容俄別以東和米施利米雅的後代(代上

26:7 、 9) 。這在《歷代志》的其他經文中一共出現四吹(代

上 26:30 、 32 ;代下 26:17 ， 28:6) 。對於前兩處出處來說，

如果上文的推斷成立，那麼與第 31 節的平行關係就可以證

明這一片語也與軍事有關。《歷代志下》二十人章 6 節強

調猶大在戰爭中的損失，死去的「勇士」無疑是士兵。至

於第二十六章 17 節，亞撒利雅祭司所率領的人十位「勇敢

的 J ('?'n-'::I:! )祭司有可能是純粹的神職人員。不過，在之

前的經文(代下 26:7自 15) 中作者極力渲染烏西雅王的軍事

力量有多麼強大(其中勻吶出現了三吹) ;而如果只是代神

對烏西雅王進行道義上的譴責，也用不著拉上一大堆人壯

26. 由於《歷代志上》二十六章 31 節也使用了這一片語，我們可以推斷《歷代志上〉三十

六章 30-32 節與軍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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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聲勢。 27因此，這些祭司同樣有可能是亞撒利雅掌管的宗

教警衛力量。

《歷代志上》二十六章 8 節用門i:::l.的 n::l:::l. "'inli't~描繪俄

別以東的子孫，這個片諾在《歷代志下》二十六章的節再

吹出現，形容烏西雅王的軍隊強大。因此，這里的們目理

解為「征戰J 似乎更為確切。

除了h之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片語是《歷代志上》

二十六章 12 節所提到的守門的U咱們叫肘。這個片語在該

卷第十一章 10 節中出現過，指的是跟隨大衛摩下勇士中的

首領。而與這殷描寫平行的《撒母耳記下》二十三章卻沒

有這個片語。它也很有可能是歷代志編者的習慣用法。由

此推斷， <歷代志上》二十六章 12 節指的應該也是軍隊的

領柚。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歷代志編者是用其特有的「軍

事術語J 形容守門人的，把他們刻畫成一支軍事力量。 28而

《歷代志》顯然也強調了守門人的作用。《歷代志下》二

十三章 1 至 21 節描繪了耶何耶大反抗並殺死亞他利雅的事

件。這一事件在《列王紀下》十一章 4-20 節中同樣有記載。

在申命記派的歷史中，只提到耶何耶大指派迦利人(親兵)

的百夫長看守王宮與城門(王下 11:4-6) ;而《歷代志》

則點明是從祭司和利未人中選出人員「把守各門 J (口、ElOi1

''1.vtb) (代下 23:4) 。政變結束後， <列王紀》僅僅提到耶

何耶大「派官看守耶和華的嚴J (王下 11:18) ，而《歷代

志》卻特別指出耶何耶大「設立守門的(口向叭的)把守耶

和華殿的各門 J (代下 23:19) 0 <歷代志〉首尾呼應的記

載強調了守門人作為利未家族成員和一個相對固定團體的

27 傳達神諭、與不當行為鬥箏的事例中，人數似乎並不重要。先前拿單一人單獨進棟大街

(撒下十二章) ，以利亞更是借上帝之力獨自戰勝四百五十名巴力先知(王上十八章)。

28. Wright' <守衛大門> '頁 71 ; Knoppers' <:歷代志上) ，頁 8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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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肯定了他們在維護神聖統治行動中的功勞。同時，

守門人並沒有像那些管轄軍兵的百夫長一般衝鋒陷陣，而

是以防禦部隊的姿態出現。事實上， I守門 j 的工作性質

本身便限制了這個群體，使他們不太可能離開本職，外出

攻城掠地。

因此， {歷代志》中的守門人是一支軍事力量，但主

要致力於對內事務。其作用更類似公共安全人員，負責維

護社會的穩定。然而，他們的任務並不僅僅這樣單~，從

《歷代志〉的經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們所扮演的另外

一些重要角色:

1. 地區輔助行政人員

《歷代志上》二十六章 14 節將守北門的撒迦利亞描繪

成「精明的謀士J ('?::ltv::. Y.lJ1') 0 I謀士 J (川、)一詞在

《歷代志》和《以斯拉記》中出現並不多(代上 27:32 、 33 ; 

代下 22:3 、 4 ' 25:16 ;拉 4:5 ' 7:詣 '8:25) ，都是指稱王

家顧問的。也就是說，守門人不僅擔負把守大門、限制進

出的警衛任務，很可能還要參與有關政策的制訂，如大門

的開放時間，對何人開放等等。對潛在的安全隱患，他們

甚至可能先發制人地消滅。這一切對於聖毆和城市的穩定

至關重要，因此守門者的責任相當重大。賴特甚至推斷說

第 14 節的撒迦利亞是負責整個北區的政府行政高官， 29這

也不無可能。

2回聖殿財產守衛

《歷代志》提到俄別以東的見于守「庫房 J (口、ElO~iT r"I'::') 

29. Wrig恤， (守衛大F恥，頁 76 。賴特認為守門人是重要宮員的另外一個依據是他們把守

東門，也就是王門(頁 75-76) 。但在筆者看來把不同的門交給不同團體管理的可能性

似乎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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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 26:15 、 17) 。無獨有偶， {尼希米記》也把守庫房

的重任交給了守門人(尼 12:25) ，這也是「庫房j 一詞僅

有的兩吹出現。此外守門人還「看守上帝殿的倉庫 (n'i~~i1) J 
(代上 9:26) ，而mi到這個詞既可以指倉庫，也可以指財

產、財寶，往往被用來描述戰利品，或戰敗者對戰勝者的

賠償。(參見王上 14:詣， 15:18 ;王下 12:19 , 24:13) {歷

代志〉還曾記載，約阿施「將俄別以東所看守上帝殿里的

一切金銀和器且，與王宮里的財寶都拿了去 J (代下

25:24) 。這些都說明神殿和王宮里的財產應該價值不菲，

數額也相當可觀，否則無法得到勝利者的寬恕或引起他們

的興趣，而看守的工作也不會被稱為「緊要的職任J (代

上 9:26) 。當然， {歷代志下》二十五章的俄別以東與《歷

代志上》二十六章所提的是否同一個人，也許還有爭議。

因為在時間上畢竟已經相隔了二百年左右。 30

3. 現器官員

守門人的責任不僅僅在於看管財產:約西亞王派人把

銀子交給大祭司希勒家修理聖殿的時候，歷代志編者特別

點明「這銀子是看守殿門的利未人從瑪拿西、以法蓮和一

切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猶大、便雅憫眾人，並耶路撒冷

的居民收來的 J (代下 34:9) 。這就說明，守門人不但負

責聖敗的財產安全，還負責有關的費用徵收;不但對猶大

的國民徵收，對北國滅亡後流落到南國的百姓可能也是如

30. 梅耶斯和塞爾曼 (Mar個 J. Se1man)都把《歷代志下》三十五章的俄別以東和《歷代志

上》三十六章的聯繁在一起，但亞菲特注意到時間的差別，認為這是後期的插入，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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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31耶路撒冷第二聖殿的地位所以能夠提高，與其成為波

斯帝國的財政機構有相當大的關係。回歸者中的統治階

層，通過向當地居民徵收賦稅，來滿足波斯中央政權和自

身宗教活動和行政事務的需要。 32因此，守門人的稅務官角

色是非常重要的職務。而賴特更進一步設想:當一支輔助

軍事部隊的人員前往偏遠地區徵稅的時候，絕對可以有效

地提高賦稅收入。泊的確，這些披著明盔亮甲的「稅務官」

對普通民眾有強大的威攝力，效率不會低。否則，百姓也

不至於「典了田地、葡萄園、房屋... ...借了錢給王納稅 J

(尼 5:3-4) 了。另一方面，猶大上層動用準軍事部隊去收

稅也有其苦衷:他們是作為被釋放的亡國奴，在波斯的許

可下返回的，靠剝削昔日的同胞來取悅波斯、供養自己，

這本身就難以得到納稅人的支持。要減少賦稅的徵收的阻

力，就必須依靠強大的武裝力量作為保證。

4. 薪酬管理人員

從經文看，徵收來的錢財供物的分發使用應該也是守

門人的責任:

守東門的利未人音拿的兒子可利，掌管樂意獻與神的禮

物，發放獻與耶和華的供物和至聖的物。在他手下有伊旬，

浪雅淚，耶書亞，示瑪雅，亞瑪利雅，示迦尼雅，在祭司的

各城里供緊要的職任，無論弟兄大小，都按著班次分給他

31 亞菲特認為，歷代志編者一方面貶低北國的地位，否認其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卻願

意接納北國的人民為同胞 3 想象南北國人民一同建設理想中的神權社會。參見 Sara

Japh前.{<歷代志〉的意識形態及其在猶太思想中的地位} (The ldeology 01 the Book 01 

Chronicles and i自 Place in Jewish Thought; trans. Anna Barber; 2nd ed; Fr缸:tkfurt 剖n

MainlNew York: Peter Lang, 1997) ，頁 308-324 。

32 孟振華， <第二聖殿的社會職背心 ，載《宗教學研究} (2009' 待發)

33. Wright , <守衛大F恥 ，頁 77 。

99 



孟振華

們。按家譜，三歲以外的男 T' 凡每日進耶和華殿，按班次

供職的，也分給他。又按宗族家譜分給祭司，按班次職任分

給二十歲以外的利未人，又按家譜計算，分給他們會中的妻

子，兒女。因他們身供要職，自潔成聖。按名派定的人要把

應得的分給亞倫子孫，住在各城郊野，祭司所有的男丁和一

切載入家譜的利未人。(代下 31:14-19)

在此，守門人可利負責對神職人員的薪酬分發。也就

是說，對他所看管的財產，他有進行分配的權力。由於聖

殿的財政收入乃是守門人倚仗其武力保障的，他們在分配

神職人員的薪酬時必然有相當大的發育權，因此，守門人

承擔這一任務也是順理成章。

由此可見，守門人掌握著可觀的行政和財政大權。他

們為猶大的日常事務出謀劃策，不僅看管著聖殿的財產，

還通過徵收稅供來充實金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著這

些財產的使用。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守門人並非唯一掌握財政權的群

體，經文也記載了其他一些掌管府庫的官員(如代上

26:20-28) 

除此之外，守門人可能還參與聖殿的日常維護。他們

「在耶和華廠里按班供職J (代上 26:12) , I各有緊要的

職任J (代上 9:26) , I管理使用之工J (鬥叩門巾飾自)

(代上 9:19) 。雖然沒有他們直接主持宗教儀式的明確記

載，但可以肯定他們是宗教儀式重要的幕後工作人員。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回歸之後的守門人佔據高

位，並非因為他們有著祭司或利未人的血統，而是由於他

們擔負的任務:作為準軍事武裝人員維持猶大的穩定，並

以此身份為保障，徵收、管理猶大的稅貢，以供養波斯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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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本地的回歸精英。這一角色在波斯時代的猶大乃是至

關重要的。這使得各級行政官員和神職人員也必須尊重守

門人的地位。至於他們的宗教信仰是否特別純正，在經文

中反而找不到明確的提示。

三、歷史處境中的守門人

提及守門人問題的學者大多同意， <歷代志》對守門

人的記載、尤其是《歷代志上》二十六章的家譜和列表是

對後流放時期耶路撒冷現實狀況的寫照。 34我們要問的是，

後流放時期猶大省的守門人何以居於如此高位?

波斯對屬下各異族地區的穩定相當重視，生怕他們造

反。但在相對和平的時期，帝國精銳的正規軍無需也不可

能駐紮在所有己征服地區，因此必須通過其他可靠的途徑

了解和控制猶大。事實上，波斯國王直接領導者一些被稱

作「王的耳目 J (King's Eyes and Ears) 的官員。他們像欽

差大臣一樣，在地方巡視，並直接向國王彙報所見所聞。 35

這些官員通常由士兵陪同，以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必要的幫

助。他們的彙報非常有殺傷力，被彈劫的地方官往往甚至

沒有自辦的機會便被處以極刑(were. . . put to death, without 

form of甘ial or right to prese凶 their defence) 。而很多時候，

依照王命執行死刑的正是地方官自己的衛士。 36

而在猶大，在耶路撒冷，扮演波斯國玉的欽差、或是

欽差部下角色的，很可能就是守門人。在《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里，我們沒有看到猶大地區存在波斯駐軍的

34. Wrigl址， <守衛大m ，頁 79 ; Japhet' <:歷代志上下:> '頁 458; McK，扭曲， <:歷代

志上下:> '頁 198 、 200 。
35. T. CuylerYou峙，詞條「伊朗J (Ir祖) , <:大不列顛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帥'lnICa;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70) ，頁 946 。

36. Clément Hua泣'<:古代波斯及伊朗文明:> (Ancient Persia and lranian Civilization; trans. M. 

R. Dobie; London: Routledge and K. Paul, 1972) ，頁 74-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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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唯一提到的軍事力量，或者說準軍事力量只有守門

人。他們掌握著關鍵的軍事地帶，在突發情況中可以控制

局面(如代下二十三章) 。在經濟方面，即使他們不負責

所有費用的徵收與分配，對帳目也應該大致有數。也就是

說，守門人參與若波斯帝國最關心的兩件事一一社會穩定

與財物進貢。聯繫到上文波斯國王廣派欽差監督、控制地

方的史實，聯繫到他們對異族地區的一點點風吹草動都倍

加警覺的記載(拉 4:6-24) ，聯繫到第二聖毆作為波斯稅

收機構的角色，我們有理由相信，守門人作為一支準軍事

力量和稅收人員，不可能完全游離於帝國的視線之外。他

們的存在和活動，至少得到了波斯中央的許可和支持，甚

至有可能受命於波斯國王，並直接向其報告猶大的情況。

無論如何，波斯更信任的是對自己心存感激的猶大回歸

者，而非相對麻木的猶大留居群體。由於有這樣特殊的身

份，聖殿的領袖對守門人也禮敬三分，巴結討好: r守門

的看守各門，不用離開他們的職事，因為他們的弟兄利未

人給他們預備祭物。 J (代下 35:15) 此外，他們還收取奉

獻(尼 12:衍， 47 ; 13:5) ，享受免稅免貢的待遇(拉 7:24) , 

儼然一幅國家公務人員的形象。

正因為守門人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 {:歷代志》的編

者彈精竭慮地編出了守門人的利未家譜?被擴回歸以後，

回歸精英以古代大衛家族的繼承者自居，因此他們必須強

調被擴前後猶大上層的延續性 (continuity) ，以證明其統

治的合法性 ;37而家譜則是其宣傳的必備之物。正如約翰森

(Marshall D. Johnson) 指出， {:歷代志》的家族譜系表能

夠恰當地幫助後流放時期的以色列與被擴前的以色列合為

37. 參 David N. Freedm間， (<.歷代志》編者的目的> (The Chronicler' s purp田e) , <.天

主教聖經季刊>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鈔， 23[1961]) ，頁 436-4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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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分享後者得到的應許，把回歸後的統治集團成員與

以色列歷史上光榮的祖先們聯繫起來，幫助其建立合法

性。到這便是《歷代志》中守門人的利未家譜出現的原因。

四、波斯時代之後的守門人

在《次經》經文( {以斯得拉記》除外)中，未出現

「守門人j 一詞; 39 {新約》也是如此，只有如ηp釘αL (原

型為Ú1TllPωTηs) 可能行使著守門人維護治安的職能。它一

般被翻譯成「差役J (可 14:65 ;約 7:45 、俑， 18:12 、時，

19:6 ;徒 5:22) ，其中《約翰福音》十八章 12 節還專門點

明是「猶太人的差役J (oL 的ηρ釘αL TWV 'IouδαLωV) 。這

一職位或許從波斯時期的守門人沿襲下來，但已經沒有那

麼大的權力了。從經文上看，這些人幹的大多是跑腿打雜

的小事，和當年的守門人不可同日而語。

儘管如此，守門人其他的職任卻被繼承下來，因為波

斯之後的統治者，無論是希臘化政權還是羅馬政府，對猶

大地區總的利益訴求與波斯帝國並沒有太大區別，除了擔

心猶太人揭竿而起造反外，他們同樣把猶太省作為稅收來

源，不同的只是統治的寬嚴程度。《馬加比書》中底米丟

一世的友好信側面反映出塞琉古王朝在猶大的橫徵暴斂:

現在如果你們繼續忠實於我們，我們就會給你們厚賞。

我們將允許你們免除許多賦稅 (α祉μαTα) ，還同意給你們

其他特權。我這就允許所有的猶太人獲得釋放，免除常例稅

(中旬ωv) 、鹽稅(Tl叭宮 TOÛ à入的)以及其他特別稅

(σTE<þávωv) 。此外，從今天開始，我解除你們向我交納三

38. M前shal1 D. Johnson' < <聖經〉家譜的目的:> (The Purpose 01 the Biblica/ Genea/ogies; 

London: Cambridge U血versity Press, 1969) 頁的。

39. 希臘文七十子譯本用一個普遍的耐心pos翻譯「凶，有可能只是字面的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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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的收穫穀物和二分之一的收穫果品的義務。從今以

後 3 我將不再從猶太地區或從撒瑪利亞劃歸猶太的三個附屬

地區以及加利利地區徵收錢糧。耶路撒冷及其周圍地區將被

視為聖城，免除交納一切租稅 (8EKÚTαl) 0." ...我願意將

王國各處的猶太戰俘全部釋放出去。他們所有的人都將獲得

免稅 (φ句OVS) 待遇，甚至他們的家畜。在我的王國之內，

不再向任何猶太人徵收安息自稅、新月節稅和其他聖目稅

(π&σαt αi 孟OpTα[ Kα.L Tà σd戶戶αTα Kα.L vovμllV[αl KαL 

有俘問d '此外在主要聖日的前後三天不再徵稅 (π&σlV) 。

任何人都無權在這些日子里徵集款項 (πανTÒS) 或以任何方

式打擾你們。......我們不再要求從聖殿的收入中每年提取的

五千塊銀幣。這筆錢歸給在聖殿里服務的祭司們使用..

(馬上 10:27-42)

從用詞便可以看出，與《以斯拉記》的門「泊、有2和可h

相比，塞琉古王朝向猶太人要求的稅賦包括付印αγα 、

φ6ρωV (φópovs) 、Tlμ可S TOÛ clλÒS 、 σTεφávωv 、 δEKáTαL 、 π&σαL

cll 孟OpTαi 、 σáßßαTα 、 vovμην[αL 、向μ至ραL 、甘&σLV 、 TTαVTÒS

等十種以上，其徵收系統要複雜得多。雖然這襄不用深入

探討這些稅賦的聯繫和區別，但可以想見，負責徵稅的隊

伍必然具備一定的規模。此外，經文顯示聖殿財富相當可

觀(馬上 10:42 ;馬下 3:10-11 '5:21) ，人們也信任聖殿存

放金錢的安全性(馬下 3:12) ，可見此時聖殿財產的保衛

力量也有相當實力。雖然《坎經》沒有明確說明擔任徵稅

和管理聖殿財產任務的人事安排，但波斯時代的守門人團

體此時很可能繼續進行他們的工作，當然名稱上也許會有

所變化。

羅馬帝國對猶太地區的經濟壓榨同樣殘酷。在福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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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í稅吏J (TEÀWVYjS) 這個詞時而與「罪人J 連用(太

9:10 、 11 ' 11:19 ;可 2:15 、 16 ;路 5:30 ' 7:34 , 15:1) ，時

而和娟妓並列(太 21:31 、 32} ，就連馬太本人都是一個改

邪歸正的稅吏(太 9:9} ，這顯示出普通猶太百姓對這一職

位的憎惡。稅吏本是猶太人，而向本族民眾徵稅取，悅外族

統治者的行為，始作俑者恐怕還是波斯時代的守門人。從

這個角度看，早期的守門人在某種程度上演變成為羅馬時

代的稅官，他們在本質上都要為維護外族統治者在本地的

政拾、經濟利益服務。

但《聖經》文本對兩者的態度卻大相徑庭:守門人身居

高位，成了利未人的後代;稅吏卻被扣上「罪人」的帽子(路

18:13} 。同樣為外族人服務，得到的風評為何差別巨大?

當然，波斯和羅馬的統拾政策不盡相同，猶太人對羅馬的反

對也更為強烈。 4。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作者的身份: {歷

代志》和《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出於耶路撒冷的統治

集團之手，並沒有記錄多少社會底層的吉論，守門人於是被

同一集團的作者和編者塑造成正面形象;但福音書站在被統

治階級的立場就抵觸繳稅(路 23:2} ，並嚴厲批判為外族徵

稅的稅吏。從福音書的態度推斷，後流放時期猶大社會的底

層對於高高在上、耀武揚威的守門人恐怕並不會有甚麼好

感，兩者在徵稅過程中很可能也爆發過激烈的矛盾和衝突。

如果由那些納稅人編寫《聖經》的話，守門人的地位也會被

記錄，但得到的評價就未必有多高了。

五、小結

定義「他者」的同時也是在定義「自我J '因此，對

守門人的研究可以說明我們更全面地認識《聖經》作者所

40 即使如此， <:新約》在描述耶穌之死時，還是為羅馬總督開脫了一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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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的邊界。不難看出，後期歷史書的作者們確立以色列

人、利未人身份時，諸多現實因素起了作用。守門人的利

未家譜非常可疑，其中有些人甚至可能連以色列人的血統

都不具備;而他們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狀況也不甚清晰。但

在後流放時期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他們很可能得到了波斯

帝國中央政府的許可甚至直接授權，成為當時猶大地區常

駐的軍事安全力量，並負責一部分聖殿財產的徵收、管理

與分配事務，以保障猶大的穩定與波斯的經濟利益。正是

因為在現實中擔任如此重要的工作，這個團體成為猶大統

治階級的成員，並被經典堂而皇之地賦予了利未身份。從

守門人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後流放時期，掌握話語權的《聖

經》作者作為上層主流思想的代吉人，在定義身份、建構

民族問與民族內邊界的時候，往往把現實因素看作考量的

重要甚至是首要標準。至於傳統的判斷身份的依據，無論

是血緣關係還是宗教信仰，實質上或多或少被忽略了。而

這樣的評判標準，可能不僅用在了守門人身上，也用在了

對其他團體的判斷上。 41與此間時，沒有取得主流話語權的

一些作者可能也會用微弱但持續的聲音表達對這一標準的

質疑。

關鍵詞: {聖經》 後流放時期猶大守門人身份

作者電郵地址: mengzhenhua@gmail.com 

41.關於《聖經》後期書卷對待「外邦人」和另外一些新興團體的態度和背後的原因，筆者

另有專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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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m scholarship on the Bible has shown great interest 

in the issue of identity with special focus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post-exilic period.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 

the phenomenon of acceptance. The gatekeepers were as a 

new group emerged in this period. They had become a 

sub-military force in Yehud and were responsible for local 

adminis仕的ion and management oftemple property. Therefore, 

they eamed high status and were portrayed by the Chronic1er 

as descendants of the Levites despite their doubtful origin. 

This shows the post-exilic biblical authors to a great extent 

determine the identity of “Is叮ra師el趾i江tes" and 

tωo the social r臼ea叫lit句y ofa組nimos位i句句T between group伊s， rather than 

to the often assumed categories of ethnici旬， such as strict 

adherence to blood ties and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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